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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1〕第 190 号 

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1年 4月 24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

法拍卖完成过户的公告》及相关股东出具的权益变动报告书。你公司

原控股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芜湖德豪投资”）所

持 2.21亿股股份（占总股本的 12.52%）被司法拍卖，其中 1.46亿股

（占总股本 8.31%）被浙江乘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

乘泽”）拍得，同时浙江乘泽已于 2021年 4月 21日分别与建信基金

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信基金”）、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信瑞丰”）及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国寿基金”）签订了《关于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之

股份收购框架协议》，浙江乘泽未来将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收购建信

基金、北信瑞丰和国寿基金所管理的三个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 2.11

亿股（占总股本 12%），并在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至终止/解除日或相

应股份交割日受托行使该部分股份的表决权。上述权益变动后，浙江

乘泽成为你公司表决权第一大股东（表决权比例 20.31%），但根据公

告，你公司无控股股东、无实际控制人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

司及相关股东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、结合本次司法拍卖、股权收购及表决权委托事项，以及权益

变动后主要股东持股比例、董事会成员构成及推荐和提名主体、过往

决策实际情况，说明认定公司将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态的原因和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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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。请你公司法律顾问、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你公司是否存在管理层控制、多个股东共同控制或管理层与

股东共同控制等情况，请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是否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、

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，并说明你公司为应对相关风险拟采取的应对

措施。 

4 根据浙江乘泽出具的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本次权益变动

后，浙江乘泽不排除在未来 12个月内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

能性。请浙江承泽适用客观、确定性的语言明确披露未来 12个月内

的增减持计划，并避免使用“不排除”“暂无”等模糊性表述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年 5月 8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

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

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二部 

2021年 4月 28日 

 


